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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
县水利局：
《梁河县水利局关于上报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请示》（梁水请〔2020〕36号）收悉。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实施《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二、请县水利局严格按照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及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对接，确保项目、对象、资金使用精准，发挥扶贫资金效益。

三、请县财政局及时下达项目资金，县水利局需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拖欠、挤占和改变资金用途；县扶贫办要做好项目协调、指导工作，定期、不定期开展项目督导和检查；县审计局做好项目资金审计工作。

附件：梁河县水利局关于上报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请示

2020年8月31日

  抄送：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县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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